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之
披露要求而作出。

以下刊載北京北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七
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若干報章刊發（如適用）及在上海證券交易
所網頁（www.sse.com.cn）（股票代碼：601588）刊載的公告。以下公告亦刊載
於本公司網頁（www.beijingns.com.cn）。

承董事會命
北京北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郭川

執行董事及公司秘書

中國 •北京，二零二零年五月六日

於本公告之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九名董事組成，當中賀江川先生、
李偉東先生、李雲女士、陳德啟先生、張文雷女士及郭川先生為執行董事，
而符耀文先生、董安生先生及吳革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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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北京北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北京北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下属公司北京北辰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辰地产集团”）拟于近日与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信托”）签署《信托贷款合同》，通过设立“北京信托•青山

化桥-京汉同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开展信托融资，融

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期限不超过 3 年。 

本公司拟于近日与北京信托签署《保证合同》，为前述《信托贷款合同》项

下全部债务向北京信托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主债权本

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担保期间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信托贷款

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 3 年止。同时，武汉光谷创意文化科技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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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光谷创意”）拟于近日与北京信托签署《抵押合同》，

为前述《信托贷款合同》项下全部债务以武汉光谷里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在建

工程提供抵押担保，担保的主债权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上述抵押物产

权清晰，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及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的情况。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公司董事共

9 人，8 人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上述担保事项。鉴于本公司 2019 年 8 月 27 日

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对公司担保事项

授权议案进行修订的议案》(公告编号：临 2019-041)，上述担保事项无须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北京北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伟东 

注册资本：697409.36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 号院 16 号楼 12 层 1208 内 B1201 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出租商业用房；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

经济贸易咨询；酒店管理；会议服务；体育运动项目经营（高危

险性体育项目除外）；打字、复印服务；销售日用品、工艺品、

自行开发的商品房；住宿；游泳；销售食品；工程勘察；工程设

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住宿、游泳、

销售食品、工程勘察、工程设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担保人与被担保人的关系：本公司直接持有北辰地产集团 100%的股权。 

（属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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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情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北辰地产集团经审计总资产

7,663,668.12 万元，总负债 6,258,494.12 万元，净资产

1,405,174.00 万元，净利润 160,926.16 万元。 

三、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与北京信托签署《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 担保方式：为前述《信托贷款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向北京信托提供无条

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担保期间：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信托贷款合同》项下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后 3 年止； 

3.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 

武汉光谷创意与北京信托签署《抵押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 担保方式：为前述《信托贷款合同》项下全部债务以武汉光谷里项目国

有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提供抵押担保； 

2. 担保期限：自抵押权设立之日起至《信托贷款合同》项下的主债权诉讼

时效届满之日止； 

3.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本着勤勉尽责的原则，对上述被担保人的资信情况进行了查证，

认为被担保人经营情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本次担保风险可控，决策程序符合

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按照房地产经营惯例为银行向购房客户发放的抵押贷

款提供阶段性担保而形成的担保外，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累计为

人民币 109.56 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63.08%。其中，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累计为人民币 107.15 亿元，占本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61.69%，本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41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39%。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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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下属公司北京北辰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辰地产集团”）拟于近日与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信托”）签署《信托贷款合同》，通过设立“北京信托•青山

化桥-京汉同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开展信托融资，融

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期限不超过 3 年。 

本公司拟于近日与北京信托签署《保证合同》，为前述《信托贷款合同》项

下全部债务向北京信托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主债权本

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担保期间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信托贷款

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 3 年止。同时，武汉光谷创意文化科技园有

限公司拟于近日与北京信托签署《抵押合同》，为前述《信托贷款合同》项下全

部债务以武汉光谷里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提供抵押担保，担保的主债

权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上述抵押物产权清晰，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

及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的情况。 

详情请见于 2020 年 5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北辰实业关于

为下属公司北京北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

028)。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如下： 

被担保人：北京北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伟东 

注册资本：697409.36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 号院 16 号楼 12 层 1208 内 B1201 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出租商业用房；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

经济贸易咨询；酒店管理；会议服务；体育运动项目经营（高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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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性体育项目除外）；打字、复印服务；销售日用品、工艺品、

自行开发的商品房；住宿；游泳；销售食品；工程勘察；工程设

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住宿、游泳、

销售食品、工程勘察、工程设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担保人与被担保人的关系：本公司直接持有北辰地产集团 100%的股权。 

（属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 

财务情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北辰地产集团经审计总资产

7,663,668.12 万元，总负债 6,258,494.12 万元，净资产

1,405,174.00 万元，净利润 160,926.16 万元。 

 










